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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五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的通知》，打响金融战“疫”。疫情面前，当共克时艰。

2月 1 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

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下称“《通知》”），打响金融战“疫”。

随后，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中国银保监会

党委委员、副主席曹宇，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李超，分别接

受了媒体采访，对《通知》做了进一步解读。

《通知》共包含五大项 30 小项，新京报就重点内容总结如下：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

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充足流动性，保持金

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对受“疫”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

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

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

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

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



对受“疫”个人给予信贷照顾：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

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在信贷政策上予以

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

理延后还款期限。

保护受“疫”者征信：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

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因疫

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经接入机构认定，相关逾期贷款可以不

作逾期记录报送，已经报送的予以调整。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

收入来源的个人和企业，可依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

优先理赔受“疫”投保人：对感染新型肺炎或受疫情影响受

损的出险理赔客户，金融机构要优先处理，适当扩展责任范围，

应赔尽赔。

开辟捐款“绿色通道”：确保疫情防控款项第一时间到达指

定收款人账户。

构建国库拨款“绿色通道”：建立财库银协同工作机制，确

保资金汇划渠道畅通和国库业务相关系统运行安全稳定。

护航涉“疫”债券发行：对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以及

疫情较重地区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的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

公司信用类债券建立注册发行“绿色通道”。

受“疫”上市公司可延期披露年报：上市公司受疫情影响，

难以按期披露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的，可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

办理；难以在原预约日期披露 2019 年年报的，可向证券交易所

申请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受“疫”上市公司可延长并购重组行政许可有效期：受疫情

影响确实不能按期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

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影响后，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

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 1个月，最多可申请延期 3次。

放宽受“疫”机构监管标准：对疫情严重地区的证券基金期

货经营机构，适当放宽相关风控指标监管标准。

免除湖北省公司 2020 年上市年费：免收湖北省上市公司、

挂牌公司应向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缴纳的

2020 年度上市年费和挂牌年费。免除湖北省期货公司应向期货交

易所缴纳的 2020 年度会费和席位费。

支持企业跨境融资防控疫情：企业办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资

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时，无需事前、逐笔提交单证材料，对疫情

防控确有需要的，可取消企业借用外债限额等，并可线上申请外

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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